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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潛在出售事項公開掛牌終止

及

透過新公開掛牌進行海洋板塊出售事項

本公告乃宏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

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之規定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之公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之公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之公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

二十八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i)本公司透過上海產權交易所以公開掛牌方式進行海洋板塊之出售事

項；（ ii）有關上述出售事項的最新消息； (iii)延長公開掛牌潛在出售股權之掛牌期

間； (iv)潛在出售事項掛牌結束；及 (v)潛在出售事項之進展。除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含義。

潛在出售事項公開掛牌終止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由於意向受讓方江蘇宏海能源裝備有限公司資金籌集的問

題，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八日終止於上海產權交易所進行的就潛在出售

事項的公開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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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新公開掛牌進行海洋板塊出售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拟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九日再次公開掛牌（「新公開掛

牌」），以出售其 (a)於江蘇海洋之 51%間接股權；及 (b)於上海海洋之 51%間接股

權。此外，本公司將於上海海洋及江蘇海洋的股權完成交割後，出售其 (c)於泰科

公司的 70%之股權、 (d)於Prime的 30%之股權及 (e)於FSP的 25%之股權給上海海洋

（以上 (a)至 (e)項統稱「海洋板塊出售事項」）。

新公開掛牌之掛牌期間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九日開始，並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

十二日結束，掛牌期間將為期二十個工作日。於該期間內，有意潛在買家可申請

於新公開掛牌中參與競投。因其淨資產為負值，上述海洋板塊出售事項 (a)及 (b)項

的相關公開掛牌之競投底價為人民幣 1元，而 (c)至 (e)項公開掛牌之競投底價為 1

美元，該等競投底價乃經參考（其中包括）獨立估值師對海洋板塊出售事項之估值

後所釐定。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對海洋板塊的債權包括境內借款（本金約人民幣 18.10億

元及相關利息）及境外借款（本金約為 1,606.5萬美元及相關利息）。根據新公開掛

牌的條件，海洋板塊出售事項的受讓方將於掛牌結束時支付0.4億元人民幣作為境

內債務的保證金；於海洋板塊出售事項完成後，受讓方同意將其持有的江蘇海洋

及上海海洋的股權質押給本集團，以對上述境內外債務進行擔保；上海海洋會將

其持有的 3家海外公司的股權質押給本集團，以對上述境內外債務進行擔保；受

讓方同意江蘇海洋及上海海洋以其所有資產對上述境內外債務進行擔保。

此外，於新公開掛牌結束後，受讓方與上海海洋將簽署借款協議，據此，受讓方

將向本集團支付保證金人民幣0.1億元，以保證受讓方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前向上海海洋所提供不低於人民幣0.8億元的借款被應用於上海海洋的運營。

一般事項

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未就海洋板塊出售事項訂立任何具約

束力之協議，且並不保證相關的任何最終交易將會落實。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

及╱或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於適當時或所需時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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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不一定會就海洋板塊出售事項訂立具約束力之協議，而即使本公司決

定如此進行，潛在出售事項亦因各種原因不一定會進行至完成，故此，本公司股

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

金立亮

主席

中國，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金立亮先生（主席）、張弭先生及任杰先生；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韓廣榮先生及陳文樂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劉曉峰先生、陳國明先生、蘇梅女士、潘昭國先生、常清先生及吳毓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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